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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104 年度優質居家托育人員選拔表揚活動 

實施計畫 

壹、 目的 

一、表揚具有專業素養、高度熱忱及長期從事居家式托育人員，肯定其對嬰

幼兒照顧、保育之貢獻。 

二、推廣優質托育人員專業服務的效能，並樹立托育人員的社會功能及專業

楷模。 

三、鼓勵托育人員藉由優良事蹟及創意作品，相互觀摩學習及托育經驗交流，

進而提升彼此之專業能力，並確保嬰幼兒托育品質，同時，亦讓家長了

解托育人員的功能，以達鄰里托育及宣導之效果。 

貳、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三、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本市第三區社區保母系統) 

四、協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第一褓姆協會(本市第一區社區保母系統)、

輔英科技大學(本市第二、六區社區保母系統)、樹德科技大

學(本市第四、五區社區保母系統)  

參、 活動內容 

   一、選拔對象：本市社區保母系統輔導管理之居家托育人員(未含親屬托育

人員) 

   二、選拔類別及標準： 

    (一)資深敬業獎：長期投入托育工作，盡忠職守並展現對托育職場之認同

與專業形象，於托育期間無不良紀錄情事者。實際服務

滿 5 年以上且未中斷，並具敬業精神者。錄取 5 名。 

     (二)服務績優獎：實際服務滿 3 年以上，熟稔運用托育專業知能、提供服

務專業熱忱、托育品質深獲家長認同肯定，或設計適合

幼兒發展的教案或以實務經驗提出著作、發表，樂於專

業傳承與分享、於托育服務有特殊績優表現者。錄取 5

名。 

     (三)熱心公益獎：悉心照護發展遲緩、身心障礙、特殊疾病兒童或弱勢家

庭、高風險家庭兒童、兒少保護幼兒等，因應幼兒及家

長需求，積極提升照護知能、進修相關專業知識，提供

育兒指導、資源、托育費用減免等，熱心托育相關公益

服務具特殊事蹟者。錄取 5 名。 



   (四)優質保爸獎：實際服務滿 2 年以上，樂於學習及運用托育專業知能於

實務，或針對托育環境情境規劃，能發揮巧思或具特殊

表現並獲得肯定。錄取 1 名。 

   三、推薦方式及員額： 

 (一)由本市各社區保母系統依表揚項目遴選推薦托育人員參選，且每位

托育人員僅能參選單一項目，各區推薦參選總人數上限(優質保爸獎

不受限)如下： 

區域 人數上限 

一區 9 人 

二區 14 人 

三區 5 人 

四區 20 人 

五區 14 人 

六區 9 人 

 

 (二)本項表揚優先給予尚未得過相關獎項者，如已有得過類似性質之獎

項者，除全國性托育人員表揚外，請勿報名參賽(例如：102 年優質

保母(托育)人員選拔獲獎者請勿參加服務績優獎)。  

 

    四、參選時間及方式 

     (一)、即日起至 104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止，居家托育人員檢具相關參選

文件交由各協辦單位(社區保母系統)初審，經初審合格彙整後於

104 年 9 月 10 日（星期四）前(含當日)以郵寄(以郵戳為憑，逾期

者恕不受理)或親送至承辦單位(第三區社區保母系統)，地址：高

雄市旗山區文中路 7 號，洽詢電話：07-6614370。 

   (二)、報名簡章向所屬社區保母系統索取或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網站下載

(http://socbu.kcg.gov.tw/?prog=1&b_id=25)，並經所屬社區保

母系統初審通過推薦參選。 

   (三)、參選者填寫並檢附相關參選文件（統一 A4 規格，教具品除外)，並

依序裝訂如下： 

1.封面。 

2.報名表。 

3.托育人員概況表。 

4.托育環境照片(10 張)。 

5.托育契約書影本。 

6.專業知能自述表。 

7.家長推薦函（至少 1 張）。 



8.參與托育相關進修及課程研習紀錄。  

9.相關提升專業能力之技術證照影本。 

10.參選文件使用同意授權書。 

11.運用專業知能或實務經驗分享。 

12.弱勢兒童及特殊兒童之照顧方式及情形。 

13.其他特殊優良事蹟具體證明。 

 

  五、評選作業： 

一、評分標準：如評選標準 

二、分「初審」及「複審」二階段 

(一)初審：由所屬系統依相關參選文件進行書面資料審查，經審核通

過者，提報複審。 

(二)複審：由承辦單位邀集有關單位及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委員會，依

據評選標準於 104 年 9 月中旬召開複審會議，複審通過之

決選表揚名單簽報核定，預定於 9 月下旬於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網站公告。 

 

肆、表揚時間：暫訂 104 年 10 月 4 日(星期日)。 

伍、表揚地點：高雄夢時代購物中心 1 樓幸福廣場 

陸、獎勵： 

一、得獎者，除可獲得獎牌(座)及獎狀各 1 份外，並可獲得表揚成果手冊 1

本。 

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將於網站公告獲選之優質托育人員名單及發布新聞

稿，並辦理表揚活動公開表揚及展示優良事蹟。 

 

柒、 配合事項 

一、參選之托育人員及所屬社區保母系統有提供優良事蹟照片、參選相關文

件展示創意作品(含教材、教具、空間規劃、寶寶托育日誌、作息時間

規劃、托育契約書等)之義務，提供托育人員觀摩與學習，強化優質托育

人員專業形象。 

二、參選人所填寫及提供之書面資料，若有不實之處，願意放棄一切得獎權

利。 

 

 

 

 



 

 

捌、工作期程 

 

 

玖、預期效益： 

   一、促進托育人員間之觀摩與學習，強化托育專業知能，提昇服務品質。 

 二、建立托育人員專業形象，並激勵托育人員建立專業性。 

 三、宣導居家托育服務專業制度，增進社會大眾了解、認同。 

 

 

拾、附則 

  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得修正並另行公布之。 

 

 

 

 

 

工作內容 8 月 9 月 10 月 

托育人員備妥相關參選資料，並於期限內繳交至

所屬社區保母系統。 

8/28 

- 

9/8 

 

初審作業: 

由各社區保母系統初審相關資料後，將入選欲提

送複審參選文件逕送承辦單位。 

 9/10 

 

複審作業: 

審查參選資料、召開評選會議進行複審並決選得

獎名單。 

 
9/11- 

9/20 

 

公布得獎托育人員名單  
9 月 

下旬 

 

表揚大會   10/4 


